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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南社区拆迁区域环境卫生整治现场。 记者 景桂珍 摄

金南社区开展拆迁区域
环境卫生专项整治

本报讯（记者 景桂珍）近日，金峰

路街道金南社区联合市住建局、拆迁

办，对辖区拆迁区域开展环境卫生专

项整治行动，全面加强拆迁地块环境

管理，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维护整洁有

序的市容环境。

行动中，联合检查组逐一排查各

拆迁点位，重点检查垃圾堆放、围挡设

施完好程度以及安全警示标志设置情

况，对偷倒垃圾、杂物乱堆等问题进行

细致摸排，现场记录点位信息、拍照留

存证据，并明确整改责任主体与整改

时限，确保问题发现一处、整改一处。

此次专项整治共出动人员 20 余

人次，调配大型挖掘机 4台、运输车辆

50辆，排查拆迁地块 4处，发现零星散

落垃圾 3 处。针对巡查中发现的问

题，检查组对需现场整改的立即组织

整改，对需专业清运或设施修复的，第

一时间对接环卫部门与施工单位协同

处理，确保整治工作不留死角、落到

实处。

消费侵权典型案例之十

消费维权典型案例之十 意向金该不该退还给消费者？

医疗广告需审核 未经批准莫发布

□ 记者 汤红红 通讯员 市消协

2025 年 3 月 13 日，李某通过全国

12315 互联网平台投诉，称其于 2025
年 1 月 1 日在格尔木市某装修公司协

商房屋装修事宜，并交纳了 2000 元意

向金。后续，因李某个人工作调动原

因不再进行装修，遂前往该公司办理

意向金退款手续遭拒。无奈之下，李

某通过 12315平台寻求维权。

【处理过程及结果】接到投诉后，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高度重视，立即指

派执法人员前往该装修公司调查

核实。

经查，李某于 2025 年 1 月 1 日到

店表达装修意愿并交纳 2000 元意向

金。双方约定后，该公司设计师按李

某要求完成了一套装修设计方案，并

按其提供的方式发送了效果图及详

细预算报价，李某已签收并确认。时

隔一个月，李某在确认送达后，才向

经营者提出退还意向金的主张。

针对此争议，执法人员组织双方

进行调解。经营者认为，公司已为李

某完成设计方案及预算报价，产生了

相关费用及人力物力消耗，且打乱了

正常业务流程，因此坚决不同意退款。

执法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向双方

详细阐释了“意向金、订金与定金”的

法律区别。执法人员指出，意向金并

非严格的法律概念，仅为买方表达装

修意愿的表示，在未转化为定金前，

消费者有权主张退还。

经过普法调解，该装修公司负责

人最终同意退还李某 2000 元意向金，

并向消费者表示歉意。

【案例评析】结合本案，提醒广大

消费者和经营者：消费者支付装修房

屋 意 向 金 后 是 可 以 要 求 全 额 退 款

的。意向金是附条件的定金。若意

向金协议转换为定金协议，该定金协

议将对双方产生约束力。双方必须

按约定履行义务，否则将承担法律后

果。在装修房屋交易中，通常所说的

订金与定金在法律上是有明显区别

的。定金是规范的法律概念，是合同

当事人为确保合同的履行而自愿约定

的一种履约担保。房屋装修交易中，

消费者履行合同后，定金应当抵作价

款或者收回；消费者不履行合同的，无

权要求返还定金；经营者不履行合同

的，应双倍返还定金。《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第五百八十六条和第五百

八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

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

定金合同自实际交付定金时成立。”

“债务人履行债务的，定金应当抵作价

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

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致使

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无权请求返还

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债务或

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致使不能实

现合同目的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八十

六条规定：“定金的数额由当事人约

定；但是，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百

分之二十，超过部分不产生定金的效

力。”当事人一旦以书面形式对定金作

了约定并实际支付了定金，即产生相

应的法律后果。订金并非规范的法律

概念，实际上具有预付款的性质。它

是当事人的一种支付手段，并不具备

担保作用。装修房屋交易中，如果消

费者不履行合同义务，并不表示他丧

失了请求返还订金的权利；反之，若经

营者不履行义务亦不须双倍返还订

金，但这并不意味着合同违约方无须

承担违约责任。

□ 记者 汤红红 通讯员 法规科

2024年 11月 20日，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执法人员依据海西州市场监督管

理局《投诉举报转办通知书》，依法对格

尔木某医院进行现场检查。经查，该医

院于 2024 年 7 月 2 日在其微信公众号

发布标题为“用最新技术治疗结石 告

别痛苦”的医疗广告。该广告内容未载

明审核信息，当事人亦无法提供《医疗

广告审查证明》。

经调查核实，该医院微信公众号

推文内容中涉及“治疗结石”的医疗广

告内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当

事人未经审查擅自发布医疗广告的行

为，违反了《医疗广告管理办法》第三

条关于“医疗机构发布医疗广告，应当

在发布前申请医疗广告审查，未取得

《医疗广告审查证明》，不得发布医疗

广告”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

广告法》第四十六条关于“发布医疗广

告应当在发布前由有关部门对广告内

容进行审查；未经审查，不得发布”的

规定。

同时，该医疗广告内容违反了

《医疗广告管理办法》第七条第一款第

一项“不得涉及医疗技术、诊疗方法、

疾病名称、药物”的情形，及《中华人民

共和国广告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五

项“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的其他内

容”的规定。综上，当事人已构成未经

审核发布违法医疗广告的违法行为。

【处理结果】依据《医疗广告管理

办法》第二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

广告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

十四项之规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责

令当事人停止发布违法广告，并依法

给予罚款的行政处罚。

【典型意义】医疗行为具有高度

专业性，患者往往依赖广告信息做出

就医决策。未经审核发布的违法医疗

广告，不仅涉嫌虚假宣传，更严重扰乱

了医疗市场秩序，侵蚀了医患信任。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特此警示：法

律 红 线 不 容 触 碰 ，人 民 健 康 高 于 一

切。任何未经审查的医疗广告都是对

法律的漠视，更是对公众生命安全的

不负责任。在此告诫所有市场主体：

切勿心存侥幸，严禁以虚假宣传牟取

利益，务必依法合规经营，共同维护健

康有序的市场环境。


